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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民政府 

关于委托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

行使行政执法权的若干规定 

（2014 年 7 月 31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10号发布） 

 

第一条 为理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(以下简称航空

港实验区)行政执法体制,建立权责统一、便捷高效的行政执法机

制,落实行政执法责任,规范行政执法行为,确保行政执法行为合

法、有效,按照省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纪要

〔2014〕2 号要求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,结合本市

实际,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权,是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明

确赋予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行使的管理经济、社会公共事

务的行政许可权、行政处罚权、行政确认权、行政征收权等行政

权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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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所称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,是指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

其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,将前款所述的行政执

法权委托给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航

空港实验区管委会)或者其设立的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实施的行

为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管理的本市行

政区域。 

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航空港实验区行政执法权委

托行使工作。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,另行制

定。 

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执法权,应当委托航空

港实验区管委会及其依法设立的符合条件的组织行使。 

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管理区域内的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

的、行政执法权,应当委托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及其依法设立的

符合条件的组织行使。 

第六条 行政强制权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

规定行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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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港实验区区域内需要实施行政强制的,由航空港实验区

管委会或者相关组织报告市县政府及其部门由其依法组织实施。 

第七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航空港实验区的派

驻机构或者设立的机构,相关行政执法权不再委托行使。派驻的

机构和设立的机构,由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双重管

理。 

第八条 按照本规定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的,市县两级人民

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将行政执法权完整委托给航空港实验区管委

会或者相关组织。委托行使后,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负责

对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及其相关组织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业务

指导和监督。 

委托行使行政执法的法律后果由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部

门承担形式责任,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或者相关组织承担实质责

任。 

委托行使的行政执法事项的行政执法结论需经上级机关批

准或向上级机关报告的,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及时出

具手续按照有关程序转报办理。 

第九条 委托行使的行政执法行为产生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

或者侵权等纠纷的,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及时出具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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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应诉文书,具体应诉工作由航空港实验区管委会及其相关组织

承担。 

第十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不得要求航空港实验

区管委会成立独立对口的机构或者组织。 

第十一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向航空港实验

区管委会及其相关组织提供行政执法文书或者行政执法文书格

式样本,编排行政执法文书专用编号,刻制专项用于航空港实验

区范围内行政执法印章。 

航空港实验区及其相关组织应当加强行政执法制度和行政

执法队伍建设,规范行政执法程序,执行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、罚

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的相关规定,建立行政执法案卷,推行文明

执法、服务型行政执法,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,落实错案责任追

究。 

第十二条 市县两级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

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权,按照本规定进行委托行使。 

第十三条 法律、法规对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另有规定的,

从其规定。 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本市以前规定与本规

定不一致的,按本规定执行。 


